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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研字〔2021〕59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为建立健全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评估和监督机制，强化

各学位授权点的质量意识，确保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，学校研

究制定了《东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管理办法》。该办法已

经合法合规性审查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12月 3日 

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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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管理办法 

第一条  为建立健全我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评估和监督

机制，强化各学位授权点的质量意识，确保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

量，培养符合国家建设需要的高层次、高质量人才，根据《教育

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

展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20〕9 号）、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

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学

位〔2020〕19号），以及教育部、辽宁省关于研究生学位论文抽

检的相关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分为国家抽检、辽宁省抽检和

学校抽检。国家抽检以博士学位论文为主，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

办公室组织实施。辽宁省抽检以硕士学位论文为主，由辽宁省人

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。学校在国家和辽宁省学位论

文抽检工作的基础上，每年组织开展一次学位论文抽检工作。 

第三条  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范围为上一学年度所有学位

授权点授予学位的非涉密论文，每个学位授权点的学位论文抽检

比例为 10%左右。已被国家、辽宁省抽检的学位论文，学校不再

重复抽检。 

第四条  学校学位论文抽检的原则是：随机抽取、突出重点、

兼顾均衡、科学公正。抽检采用一般抽检和重点抽检相结合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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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进行。 

（一）一般抽检采取随机抽检的方式进行。对学位授予人数

较少的学位授权点，连续 3年内至少抽检 1篇学位论文。 

（二）重点抽检对象包括： 

1.上一年度抽检中被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导师所

指导的学位论文。 

2.非全日制攻读学位者的学位论文。 

3.保密期限已满自行解密的学位论文（解密后一年内）。 

第五条  对于国家和辽宁省学位论文抽检的评议规则，依据

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

制定的相关抽检办法执行。对于学校抽检的学位论文，每篇论文

送 1 位同行专家进行评议，如评议意见为“不合格”的学位论文，

将再送另外 2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，2位复评专家中有 1位以上

（含 1位）专家评议意见为“不合格”的学位论文，将认定为“存

在问题学位论文”。 

第六条  学校以适当形式公布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结果。对

于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指导教师、所在学院（部），根

据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《东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结果

处理办法》（东大研字〔2021〕54号）作出处理，并在下一年度

学位论文抽检过程中将予以重点抽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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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结果、专家评议意见将作为导

师招生资格认定、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八条  学校委托第三方开展抽检论文评议工作，各学位授

权点和指导教师应积极配合抽检工作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抽检

工作的正常进行。对于影响抽检工作正常开展的学位授权点或指

导教师，学校将视情况予以处理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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